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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 

張繼寧 

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） 

 
為鼓勵優秀學子加入師資培育的行列，自 95 年 8 月起，教育部推動「卓越師資

培育獎學金試辦計畫」，第一期已於 99 年 6 月執行屆滿。參與此計畫的師資生，若通

過教育大學審查及教育部複審，即頒發「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」，目前已有數名儲備

教師獲得此項殊榮，未來更有機會在教師甄選贏得青睞。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，分別

就此制度的背景脈絡、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試辦計畫、及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之頒

發，介紹之。 

 
一、 制度設計之背景脈絡 

 
民國八十三年，我國師資培育由一元化進入多元儲備制，核定的師資生招生數逐

年增加，近年來隨著少子化的影響，教師缺額逐漸飽和，在僧多粥少情況下，出現了

「流浪教師」的問題，當前教育大學的畢業生正面臨就業的競爭壓力。 

 
事實上，流浪教師一詞存在已久，過去係指無法如願調回家鄉任教的教師，而現

在係因獲得合格教師證卻無法順利取得教職，許多人自嘲為流浪教師（楊朝祥，

2005），目前主要以「儲備教師」、「未受聘教師」、「師資儲備人員」稱之（教育部，

2010）。 

 
        為了提昇師資生的素質、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、以及推動教育大學轉型變革及

優質師資的量產，教育部自 95 年 8 月起至 99 年 6 月，先於各教育大學推動「卓越師

資培育獎學金試辦計畫」，執行屆滿後進行檢討，目前第二期已擴辦至國立師範大學

與評鑑一等的師資培育大學。 

 
二、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試辦計畫 

 
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試辦計畫，由各教育大學提報計畫申請，經教育部審查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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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領取卓越獎學金之招生額度，錄取獎學金甄選的師資生，每人每月可領 8000 元獎

學金。 

 
申請計畫的教育大學，須建立選才及淘汰機制、提昇培育作為、與建立輔導的機

制，由教育部定期考核。（一）選才機制：大一師資生若是甄選入學者，高中成績 PR

值至少為 80，國英數學測成績應達均標，考試分發入學者，須將教育大學列為前 12

志願，且國英數三科成績達均標；大二師資生的學業總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且各科成

績均在 70 分以上，使得參加獎學金甄選的筆試及面試；遴選的對象應以中低收入、

區域弱勢學生為優先。（二）淘汰機制：採每年審查，受獎學生若經淘汰名額不再遞

補，淘汰標準為學業總成績連續兩學期未達各班排名的前 30%、德育成績連續兩學期

未達 85 分或遭記過處分、每年未能取得教學基本能力檢定合格證明、未能取得英檢

中級以上的證明、勞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相關課程未達 80 分、每學期未能義務輔導弱

勢學童達 36 小時。（三）提昇培育作為：包括強化課程設計及教學模式、發展特色課

程、善於運用當地的教育資源等。（四）建立輔導機制方面：除了校內輔導外，必須

積極邀請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參與卓越獎學金的甄選、評量、培育、輔導，及協助

領有「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」的師資生甄選教職。 

 
三、 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之頒發 

 
為從參與「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試辦計畫」的師資生，再度選拔出傑出者，教育

部訂有「卓越儲備教師」之指標： 

 
 完整參與該試辦計畫學習歷程，且學習歷程檔案經學校審核通過。 

 學業成績表現優異：每學年學業成績需達學系排名或各班排名前 25％。 

 通過特殊學習能力表現：每年通過 1 項以上教學基本能力；師資培育學系學生合

計應通過 4 項以上、教育學程學生合計應通過 3 項以上。 

 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前應通過英語能力相當 CEF B1 級以上證照（如全民英檢中

級）。 

 品德成績優秀：勞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成績應達 80 分以上。 

 參加弱勢學生輔導：每學年義務為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72 小時。 

 增廣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內容包含非主修領域課程、教學基本學科課程、教

育基礎課程、教育方法學課程、教學實習課程及教材教法、教育實習課程（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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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以上）、教學研習活動 36 小時以上。 

 畢業後一年內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。 

 其他卓越表現：修習第二專長課程（獲取第二專長）、參與「海外語文及教育參

訪課程」、其他卓越表現項目。 

 
達到上述指標，並通過各教育大學審查及教育部複審的師資生，可獲得「卓越儲

備教師證明書」，同時教育部會將卓越儲備教師名冊公告於教育部網站及年度師資培

育統計年報，並鼓勵各縣市政府轉知所屬學校，作為進用教師之考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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